
川卫规〔2023〕7 号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四川省卫生健康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3 年版）》

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科学城卫生健康委，省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要求，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创新监管方式，结合工作实际，我委制定了《四川省卫

生健康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3 年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版）》，并经省卫生健康委 2023 年第 9 次委务会审议通过，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符合本清单列明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不给予行政处罚，但

要对当事人给予批评教育，加强指导，开展“回头看”，督促其

整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或者可以不予行政

处罚的违法情形，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清单自 2023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四川省卫生健康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事项清单（2023 年版）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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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卫生健康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20232023 年版）年版）

序号 违法情形 义务条款 处罚条款

不予行政处

罚情形（需

同时满足）

备注

1

工作

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

素检测、

评价结果

没有或未

按照规定

上报、公

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

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

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

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 检

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

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七十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卫

生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评

价结果没有存档、上

报、公布的。

《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管理规定》第四

十八条第（八）项 用

人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逾期

未改正的，处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八）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评价结

果未按照规定存档、

上报和公布的。

1.产生职业

病危害的用

人单位已开

展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

评价但没有

或未按照规

定上报、公

布；

2.初次被发

现；

3. 及 时 改

正；

4.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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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按

照规定设

置或者指

定职业卫

生管理机

构或者组

织，或者

未配备专

职或者兼

职职业卫

生管理人

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二十条 用人单
位应当采取下列职业病防治
管理措施：（一）设置或者指
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
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
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的
职业病防治工作。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第八条 职业病危害
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设置或
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
者组织、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
理人员。其他存在职业病危害
的用人单位，劳动者超过一百
人的，应当设置或者指定职业
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劳动
者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
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
理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
防治工作。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七十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卫
生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采取本法第
二十条规定的职业
病防治管理措施的。

《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管理规定》第四
十八条第二项 用人
单位有下情形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逾期未改
正的，处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二）未按
照规定设置或者指
定职业卫生管理机
构或者组织，或者未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
的职业卫生管理人
员的。

1.初次被发

现；

2. 及 时 改

正；

3.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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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按

照规定制

定职业病

防治计划

和实施方

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二十条 用人单
位应当采取下列职业病防治
管理措施：（二）制定职业病
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七十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卫
生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采取本法第
二十条规定的职业
病防治管理措施的。

1.初次被发

现；

2. 及 时 改

正；

3.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4

未按

照规定建

立、健全

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

和操作规

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二十条 用人单

位应当采取下列职业病防治

管理措施：（三）建立、健全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

程。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规定》第十一条 存在职业病

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制定职

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

案，建立、健全下列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一）

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二）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

制度；（三）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制度；（四）职业病防治

宣传教育培训制度；（五）职

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

度；（七）职业病危害监测及

评价管理制度；（八）建设项

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管理制度；（九）劳动者职业

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十）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

报告制度；（十一）职业病危

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十

二）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七十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卫

生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采取本法第

二十条规定的职业

病防治管理措施的。

《工作场所职

业卫生管理规定》第

四十八条第（三）项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逾

期未改正的，处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三）

未按照规定建立、健

全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和操作规程的。

1.初次被发

现；

2. 及 时 改

正；

3.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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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 建

立、健全

工 作 场

所 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监

测 及 评

价 制 度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二十条 用人单

位应当采取下列职业病防治

管理措施：（五）建立、健全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及评价制度。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第十一条 存在职业

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制定

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

方案，建立、健全下列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七）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

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

十条第（二）项 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采取本法第二

十条规定的职业病防

治管理措施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第四十八

条第（五）项 用人单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逾期未改正的，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建立、健全工

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及评价制度的。

1.初次被发

现；

2. 及 时 改

正；

3.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6

未按

照规定公

布有关职

业病防治

规 章 制

度、职业

病危害事

故应急救

援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
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
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
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
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 产生
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
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
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
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

十条第（三）项 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公布

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

章制度、操作规程、职

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

援措施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第四十八

条第（六）项 用人单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逾期未改正的，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照规定公布

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

章制度、操作规程、职

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

援措施的。

1.产生职业

病危害的用

人单位已制

定有关职业

病防治的规

章制度但未

公布；

2.初次被发

现；

3. 及 时 改

正；

4.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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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

医疗废物

警示标识

损坏的专

用运送工

具运送医

疗废物。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

十八条第一款 医疗卫生机构

应当使用防渗漏、防遗撒的专

用运送工具，按照本单位确定

的内部医疗废物运送时间、路

线，将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至

暂时贮存地点。

《医疗废物管

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第（三）项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单位违反本条

例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按照各自的职

责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三）

未使用符合标准的

专用车辆运送医疗

废物或者使用运送

医疗废物的车辆运

送其他物品的。

《医疗废物管理

行政处罚办法》第五

条第（三）项医疗卫

生机构有《条例》第

四十六条规定的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三）

未使用符合标准的

运送工具运送医疗

废物的。

1.初次被发

现；

2. 及 时 改

正；

3.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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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制

定、实施

本机构护

士在职培

训计划或

者未保证

护士接受

培训。

《护士条例》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制

定、实施本机构护士在职培训

计划，并保证护士接受培训。

《护士条例》第

三十条第（一）项医

疗卫生机构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主管部门依据

职责分工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

（一）未制定、实施

本机构护士在职培

训计划或者未保证

护士接受培训的。

1.初次被发

现；

2. 及 时 改

正；

3.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